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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资产证券化项目提前终止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概述 

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18 年

8 月 20 日和 2018 年 9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作为

特定原始权益人开展资产证券化工作，通过合格证券公司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，

将公司持有的供热合同债权项下未来 6 年内向特定用户收取的供热费收入作为

基础资产转让给专项计划，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，并就专

项计划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及回售和赎回安排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

21 日、2018 年 9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2019 年 3 月 8 日，公司收到本次居民供暖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管

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转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首创证券“首创-华通

热力居民供暖收费收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》

（深证函〔2019〕16 号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自 2019 年 4 月 30 日于深交所发行“首创-华通热力居民供暖收费收益

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，票面利率 5.4%-6.6%，专项计

划总规模 21,500 万元，采用优先/次级结构化设计，其中优先级 20,000 万元；次

级 1,500 万元；预期 6 年，以公司享有的供暖收费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，北京首

创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，为本专项计划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二、专项计划提前终止 

按专项计划安排，华通 01-03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已到期并兑付完成，华通

04-06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将分别于 2023 年 5 月 2 日、2024 年 4 月 29 日、2025



年 4 月 29 日到期。因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，根据公司经营及融资安排等方面

考虑，经公司审慎决策，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以及董事会对董事

长的进一步授权，2022 年 11 月 18 日，公司董事长审批决定提前终止本专项计

划。同时，该事项已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经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，

并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正式生效。华通 04-06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计将于

2022 年 12 月 16 日偿付完毕全部本金及收益后摘牌，剩余专项计划资产全部分

配给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，华通次级于该日到期，本专项计划也将于该日终

止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提前终止专项计划，是公司在审慎考虑，并合理安排资金后做出的决定；

是以低成本资金偿还高成本资金，有利于节约公司财务成本的支出，使公司财务

结构更加合理。专项计划终止后，可解除公司为该事项提供的不动产抵押，有利

于公司更合理自主的利用所持不动产，促进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11 月 22 日 


